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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东江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江环保”、“公司”或“发行人”）向特定对

象发行 A股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东江环保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进行

了审慎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3〕155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共 225,988,700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31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1,199,999,997.00元，扣除与发行相关的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5,691,719.91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94,308,277.09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经中审

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核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众环验字

(2023)0500018号）。 

根据有关监管规定，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与保荐机构、存放募

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用

均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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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

绿色循环中心一期项目 
42,862.69 41,000.00 41,000.00 13,549.53 33.05% 

2 
江陵县滨江污水处理厂

扩建（二期）项目 
17,025.00 16,500.00 16,500.00 7,100.74 43.03% 

3 数智化建设项目 21,000.00 19,000.00 18,430.83 2,037.40 11.05% 

4 
危废处理改造及升级项

目 
12,783.50 9,500.00 9,500.00 3,011.78 31.70% 

5 补充流动资金 34,000.00 34,000.00 34,000.00 34,000.00 100.00% 

合计 127,671.19 120,000.00 119,430.83 59,699.45 49.99% 

三、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情况 

（一）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情况 

根据募投项目当前实际建设情况，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

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对部分募投项目达到预期可使用状

态的日期进行延期，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 
变更前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变更后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1 
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绿色循环中

心一期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2025年 12月 31日 

2 
江陵县滨江污水处理厂扩建（二

期）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2025年 12月 31日 

（二）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原因 

1、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绿色循环中心一期项目 

根据公司《《202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

馈意见之回复报告》《关于<关于请做好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

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之回复报告》等相关文件，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绿色

循环中心一期项目填埋场库区按 A区、B区分批进行建设，A区满产后方投入 B

区建设。 

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绿色循环中心一期项目填埋场库区 A区已于 2023年

3月完工并于 2023年 4月获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准填埋资质规模为 4.7万

吨/年，目前尚未满产。后续公司将根据相关文件要求，在 A区满产后开展 B区

建设，故本项目需进行延期。 

2、江陵县滨江污水处理厂扩建（二期）项目 

江陵县滨江污水处理厂扩建（二期）项目已于 2024年 5月基本完工，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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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尚在进行竣工验收、结算审计等工作，相关款项尚未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

外拨付，故本项目需进行延期。 

四、本次募投项目延期重新论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等相关规定，公司对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绿色循环中心一期项目、江陵

县滨江污水处理厂扩建《（二期）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重新论证，具体如

下： 

（一）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绿色循环中心一期项目 

1、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是广东省四大石化产业基地之一，拟在粤东地区打造

一个以石油炼制为龙头、炼化一体化、港口物流相配套的石化产业链完善的世界

级石化产业基地。 

石化炼化一体化产业作为拉动揭阳经济发展的重大引擎，同时也是重污染型

产业，石化企业生产危险废物过程环节及种类繁多、成分复杂，致使揭阳市的危

险废物处置需求快速增长、缺口较大。因此，建立区域性危险废物集中处置项目，

一方面可以有效解决工业园污染物治理问题，有利于工业区循环经济生态圈的建

立、工业企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将有利于合理构建粤东地区产业经济

结构，为区域环境污染治理提供保障。 

本项目的实施，可以有效解决揭阳市及周边县市工业企业的危险废物处置难

题、特别是大南海石化工业园区的大量危险废物处置难题，避免危险废物对环境

的污染隐患、减轻产废企业的经济负担，对揭阳市及周边县市的生态环境、经济

发展意义重大。 

2、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绿色循环中心一期项目辐射的危废接收处置范围除

揭阳市外，亦包括其周边的广东省内其他城市。根据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发布的《《广

东省生态环境统计公报》，2023 年度广东省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 0.88 亿

吨，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为 614.01 万吨；根据揭阳市生态环境局公布的统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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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2023年揭阳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 216.22万吨，工业危险废物产生

量为近 29万吨，均远高于本项目的年均危废处理规模。 

本项目的主要建设内容为刚性填埋场，处置危险废物的方式主要为无害化填

埋处置，在市场主流的处置方式中成本最高，但可处置的废物类型最广，其中亦

包括盐类危废。一方面，盐类危废的产出量随着农化、医药化工和精细化工行业

的发展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另一方面，目前国内对于盐类危废的无害化与资源

化的成功处置案例较少，市场主流的处置方式仍为填埋。据统计，除本项目外广

东省内已获核准的刚性填埋处理能力仅为 9000 吨/年，刚性填埋设施较为稀缺，

因此省内的盐类危废年产量可以为本项目提供充裕的待处置危废资源，本项目的

实施具有可行性。 

3、项目预计收益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未改变该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和投资金

额等，对该项目的预计收益未产生重大影响。 

4、重新论证的结论 

基于上述，公司认为《“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绿色循环中心一期项目”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和公司长期战略规划，仍然具备投资的必要性

和可行性，公司将继续实施该项目。同时，公司也将密切关注外部政策环境及行

业发展变化，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募集资金投资进行适时合理安排。后续如涉

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或变更等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二）江陵县滨江污水处理厂扩建（二期）项目 

1、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本项目拟建于湖北省荆州市江陵经济开发区沿江产业园地内，湖北江陵经济

开发区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规模不断壮大，从单一的城东产业园到如今增加沿江

产业园和煤电煤化产业园，“三园并进”形成“一区三园”格局，已成为长江中

游新港城、华中开放战略支点、荆州新兴增长极。 

江陵煤电煤化产业园结合已确定的拟入驻企业排水情况，园区内已建污水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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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理能力已经大幅落后于未来的处理需求。因此，根据园区统一规划要求，在

园区内对现有污水处理厂进行扩建，统一解决化工园区污水达标排放入江问题。 

本项目的实施，一方面可以减轻园区内企业的环保投入负担，有利于推进园

区煤化工、煤港电厂及其他类型工业项目的顺利实施，是产业园可持续发展的基

础；另一方面，本项目采用当前先进的污水处理技术，是保护当地环境、落实长

江大保护战略的具体举措，有利于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

资源、环境相协调。 

2、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本项目优先服务于湖北省荆州市江陵煤电煤化产业园内各企业产生的污水

处理需求，其次服务沿江产业园内的污水处理需求。本项目建设前，园区内企业

污水均排放至滨江污水处理厂一期进行处理，处理能力尚可满足需求，本次扩建

主要是针对园区入驻企业《（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德化化工有限

公司）所增加的污水处理需求。 

上述入驻企业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德化化工有限公司的

预测日均污水产量分别为 39,072.00 吨/天和 768.00 吨/天，沿江产业园预测日均

污水产量为 19,401.20吨/天，合计预测污水日均产量为 59,241.20吨/天，高于本

项目新增处理规模，本项目的实施具备可行性。 

3、项目预计收益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未改变该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和投资金

额等，对该项目的预计收益未产生重大影响。 

4、重新论证的结论 

基于上述，公司认为《“江陵县滨江污水处理厂扩建《（二期）项目”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和公司长期战略规划，仍然具备投资的必要性和可

行性，公司将继续实施该项目。同时，公司也将密切关注外部政策环境及行业发

展变化，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募集资金投资进行适时合理安排。后续如涉及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或变更等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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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实施进展、未来资金投入规划

等综合考虑做出的审慎决定，未改变募投项目的投资内容投资用途、投资总额和

实施主体，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 

六、公司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12月 24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根据募投项目当前实际建设情况，在募

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

同意对部分募投项目达到预期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进行延期。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12月 24日召开了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是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情况提出的，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相关规定，同意

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经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的实际需要所做出的审慎决定，未改变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用

途和投资规模，不属于募投项目的实质性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的情形，亦不存在影响公司正常经营以及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7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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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李奇崎  罗  立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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